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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  

参考编号：  

自我证明表格 – 实体 
 

 

重要提示： 
 

� 这是由帐户持有人向申报财务机构提供的自我证明表格，以作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用途。申报财务机构可把收 集所得的资料交给税务局，

税务局会将资料转交到另一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当局。 
 

� 如帐户持有人的税务居民身份有所改变，应尽快将所有变更通知申报财务机构。  
 

� 除不适用或特别注明外，必须填写这份表格所有部分。如这份表格上的空位不够应用，可另纸填写。在栏/部标有 星号（*）的项目为申报财

� 务机构须向税务局申报的资料。 

第 1 部  实体帐户持有人的身份识辨资料（对于联名帐户或多人联名帐户，每名实体帐户持有人须分别填写一份表格） 

 

(1) 实体或分支机构的法定名称 *  
 

(2) 实体成立为法团或设立所在的税务管辖区 

 

(3) 商业登记号码  
 

(4) 现时营业地址

 

第 1 行（例如：室、楼层、大厦、街道、地区）  

第 2 行（城市）*  

第 3 行（例如：省、州）

國家 * 

邮政编码/邮递区号码 

(5) 通讯地址（如通讯地址与现时营业地址不同，填写此栏）

第 1 行（例如：室、楼层、大厦、街道、地区）  

第 2 行（城市）*  

第 3 行（例如：省、州）  

国家  

邮政编码/邮递区号码

 

第 2 部 实体类别 在其中一个适当的方格内加上�号，并提供有关资料。 

财务机构 � 托管机构、存款机构或指明保险公司 

� 投资实体，但不包括由另一财务机构管理（例如：拥有酌情权管理投资实体的资产）并位于非参与 税务管辖区的投资

实体 

主动非财务实体 � 该非财务实体的股票经常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个具规模证劵市场）进行买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有关连实体，该有关连实体的股票经常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个具规模证劵市场）进行买卖 

� 政府实体、国际组织、中央银行或由前述的实体全权拥有的其他实体  

� 除上述以外的主动非财务实体 （请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被动非财务实体 � 位于非参与税务管辖区并由另一财务机构管理的投资实体 

� 不属主动非财务实体的非财务实体 

 

第 3 部 控权人 (如实体帐户持有人是被动非财务实体，填写此部) 

就帐户持有人，填写所有控权人的姓名在列表内。就法人实体，如行使控制权的并非自然人，控权人会是该法人实体的 高级管理人员。 

每名控权人须分别填写一份 IR1457 表格（自我证明表格 – 控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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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6) 

(3) (7) 

(4) (8) 

第 4 部  居留司法管辖区及税务编号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识辨编号（以下简称「税务编号」）* 

提供以下资料，列明（a）帐户持有人的居留司法管辖区，亦即帐户持有人的税务管辖区（香港包括在内）及（b）该居留司法管辖区发给帐户持有人

的税务编号。列出所有（不限于 5 个）居留司法管辖区 

如帐户持有人是香港税务居民，税务编号是其香港商业登记号码。 

如果帐户持有人并非任何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居民（例如：它是财政透明实体），填写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的税务管辖区。 

如没有提供税务编号，必须填写合适的理由： 

理由 A –帐户持有人的居留司法税务管辖区并没有向其居民发出税务编号。 

理由 B –帐户持有人不能取得税务编号。如选取这一理由，解释帐户持有人不能取得税务编号的原因。  

理由 C –帐户持有人毋须提供税务编号。居留司法管辖区的主管机关不需要帐户持有人披露税务编号。

 

居留司法管辖区 税务编号 

如没有提供税务编号， 
如选取理由 B， 

填写理由 A、B 或 C 解释帐户持有人不能取得税务编号的原因 

 

(1)  

 

(2)  

 

(3) 

(4) 

(5) 

第 5 部  声明及签署 

本人知悉及同意，财务机构可根据《税务条例》（第112 章）有关交换财务帐户资料的法律条文，（a）收集本表格所载资料并可备存作自动交换财务

帐户资料用途及（b ）把该等资料和关于帐户持有人及任何须申报帐户的资料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局申报。从而把资料转交到帐户持有人的居

留司法管辖区的税务当局。 

本人证明，就与本表格所有相关的帐户，本人获帐户持有人授权签署本表格。 

本人承诺，如情况有所改变，以致影响本表格第1 部所述的实体的税务居民身份，或引致本表格所载的资料不正确，本人会通知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

限公司，并会在情况发生改变后30 日内，向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提交一份已适当更新的自我证明表格。 

本人声明就本人所知所信，本表格内所填报的所有资料和声明均属真实、正确和完备。 

签署    

姓名 

  

  

身份 

 

（例如：公司的董事或高级人员、合伙的合伙人、信托的  

日期 (日/月/年) 

 

受託人等）  

  

   

警告: 根据《税务条例》第80(2E)条，如任何人在作出自我证明时，在明知一项陈述在要项上属具误导性、虚假或不正确，或罔顾一项陈述是否在要

项上属具误导性、虚假或不正确下，作出该项陈述，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3 级（即$10,000）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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